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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 

2025 年度职称年度工作计划、申报程序 
及日程表 

 
一、高校教师系列职称评审年度工作计划 

序号 时  间 评审工作安排 

1 3 月—5月 

1.职称预申报人员统计、职称信息采集及审核 

2.下发当年度职称评审方案 
3.完成对学院当年度职称申报人员（含转系

列）的资格审查及提交材料审核（线上+线下） 

2 6 月—7月中旬 

1.统一公示符合申报条件人员（含转系列）的
资历条件、学术及业绩成果 (公示时间不少于 5
个工作日) 

2.副高及以上申报人员（含转系列）代表性成
果鉴定 

3 8 月下旬—10月 

组织召开学院初、中评会，会议结束后在 3
个工作日内，将评审结果复核并将评审结果进行公
示(公示时间不少于 5个工作日)，公示无异议后，
学院下发评审通过人员的职称资格通知文件。 

4 9 月—10 月 

1.组织召开学院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会议及
对申报高级职称的人员（含转系列）进行评审前面
试答辩。 

2.评审会议结束后，3 个工作日内组织开展评

审结果复核工作。 
3.复核完成后，将评审结果公示，公示期不少

于 5个工作日。 
4.公示无异议后，学院下发评审通过人员的职

称资格通知文件。 
5.年度职称评审工作全面结束后，将职称评审

工作报告及相关材料报经主管部门核准后，报省教
育厅和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进行备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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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高校教师系列日程安排 

线上申报、审核及报送材料日程安排 

工作内容 时间安排 备注 

个人材料线上申报 

及资格审核 

5月 20日~5月 30日

（相关部门同时完成审核） 

 1.各部门须在相应时

间内完成基层考核、填

写基层单位意见推荐意

见，将部门内涉及人员

材料（系统导出的相关

表格、个人业绩材料等）

统一报送至人事处； 

2.副高及以上申报人员

需于 5 月 27 日前，自行

提交 2 件代表性成果至

人事处指定邮箱。（代表

性成果如涉及论文、专

著、教材等，需附知网

书面查重报告。） 

各部门材料 

上报时间 

5月 20日~6月 6日 

（各部门指定专人负责职

称工作，并在通知下发后到

人事处拷贝基层考核材

料。） 

注：申报评审人员及部门经办人请在申报的时限内将材料报

至学院人事处。逾期不再受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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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申报程序 

（一）线上提交材料及资格审核： 

 

（二）资格审核及基层考核相关要求： 

1. 申报人员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人事综合管理系统线上申报

及审核程序，并向所在部门提交反映本人履现职期间具备申报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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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的全部材料。 

2.基层部门线上资格审核推荐意见填写要求：由所在基层部

门对照评审条件，结合申报人的实际工作、现实表现、教育教学

业绩、推荐程序及投票数等情况填写，并给出明确推荐意见（其

中推荐程序、投票数、明确推荐意见等可空，待基层部门考核推

荐会后手动填写）。 

（三）部门基层考核推荐报告及相关材料 

经申报资格及材料初审合格后，符合申报条件的人员，基层

部门组织考核推荐，并公示无异议后，形成基层部门考核推荐报

告、考核推荐组成员名单、公示材料，由各基层部门安排专人统

一报学院人事处。 

（四）复审、认定、公示 

学院人事处对当年申报人员材料进行资格复审、整理、汇总，

组织对申报业绩成果材料认定后公示。 

（五）提交评审 

经公示无异议且材料齐全、规范者按程序报各级评委会评

审。 

 

 


